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36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永城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調偵字第1

29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郭永城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其餘被訴部分公訴不受理。

　　事　實

郭永城於民國112年8月11日上午11時45分許，在新北市○○區○

○路000號之福德宮內，因細故與邱振源發生不愉快，郭永城竟

朝邱振源丟擲玻璃杯，致邱振源遭玻璃杯割傷而受有右側手肘表

淺外傷之傷害（涉犯傷害罪部分業據撤回告訴，詳下述公訴不受

理部分），並基於恐嚇之犯意，向邱振源恫稱：「你若不走，等

等我就打呼你死（台語）」等語，致邱振源心生畏懼，致生危害

於安全。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證據能力

　　本判決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證據業經依法踐行調查證據之

程序，亦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檢察官及被告郭永城

就各該證據之證據能力復無爭執，自均具證據能力。

貳、得心證之理由

一、訊據被告對其於上開時間與告訴人邱振源均在福德宮內，惟

矢口否認有何恐嚇犯行，辯稱：案發時我是用台語講話，並

無國語字面上的意思。我大概可以猜測（尤其是在飲酒後）

「你快走啦（台語）」，我要去處理水的事情，本案發生的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當天已經在新聞報導出來了，可見這個事情是非常影響民

生，台語是本土用語，並未造成告訴人心生恐懼，縱然是有

任何字眼在台語中間連結到死，是經常會使用到的，例如

「你去死、你會死得很難看（台語）」，真的不是要恐嚇他

人的本意，所有的爭執都事出有因，一個銅板拍不響等語。

經查：

　㈠被告於112年8月11日上午11時45分許，在新北市○○區○○

路000號之福德宮內與告訴人邱振源有對話並有發生衝突等

節，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70至71頁、第74頁、第11

9頁、第134頁），且經證人即告訴人邱振源、證人即在場之

人薛夷君分別證述明確（見偵卷第56、58頁；調偵卷第21至

22頁；本院卷第65至73頁），並有道路監視錄影畫面在卷可

稽（見偵卷第27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雖辯稱其沒有恐嚇告訴人邱振源，惟：

　⒈案發過程經證人邱振源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案發當天我沒有

喝酒，也沒跟被告聊天，我們是一群人坐在桌子，被告就很

用力拍桌，我問他幹嘛拍桌，他就用玻璃杯朝著我的頭丟，

還好我舉右手去擋。他還說我不走就要打死我；我有受傷，

右手肘被玻璃杯打到，當天還有5 、6個人在都有看到這件

事。被告說要打死你之後，薛夷君說這裡有錄音錄影被告才

離開。被告跟我說要打死我，我會害怕，我到現在都很害怕

他會打我（見偵卷第56、58頁）。證人邱振源並於本院審理

中具結證稱：當天我有與被告發生爭執，被告有拍桌子，我

說幹嘛要拍桌子，被告就丟杯子過來，就拿棍子說：「你若

不走，等等我就打呼你死（台語）」。被告當天為了社區的

水在跟人家講，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情況，我跟被告說：「你

為何要拍桌子，這是宮廟」，然後被告杯子就丟過來了，還

好我閃得快，沒有打到頭等語（見本院卷第70至72頁）。

　⒉證人薛夷君於偵查中亦具結證稱：新店區安祥路142號是一

個廟宇，我是那裡的志工，當天我在那邊喝茶，被告在那邊

講手機，講到一半突然站起來、摔手機、拍桌子，我旁邊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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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邱振源，他就對被告說：「這裡是廟宇你拍什麼桌

子」，無預警的被告就拿一個玻璃杯向邱振源摔過來，邱振

源用手擋，玻璃杯打到他的手，他手肘受傷有流血，是路人

報案的，警察有來。被告砸完邱振源後，有去拿廟裡的棍

子，對邱振源說：「你再不走我打死你」，我就說：「你是

里長，要理性處理，怎麼可以用暴力」，被告叫我不可以講

話，我就跟他說「有監視器，可以講」，被告才停下來。被

告在對邱振源說要打死他時，手上已經拿著棍子並且作勢要

打邱振源，我在旁邊看會害怕，怕死了等語（見調偵卷第21

至22頁）。其於本院審理中具結證稱：我於偵查庭中所述實

在。112年8月11日在廟宇中被告情緒激動，就摔手機、拍桌

子，邱振源就說：「這是廟宇拍那麼大聲」，邱振源自己也

有拍桌子，這時候被告就將杯子丟過去，然後拿著棍子說：

「你再不走，我就打死你」，我就站出來說：「你是里長不

可以暴力處理」，被告叫我閉嘴不要講話，我說：「這有監

視器」，被告才閉嘴等語（見本院卷第65至68頁）。

　⒊上開證人邱振源、薛夷君之證述不但前後一致，又互核相

符，且其2人與被告素無怨隙，顯無甘冒誣告與偽證刑責之

風險故意構陷被告入罪，是其2人所述應符合客觀事實，則

被告辯稱並無對證人邱振源口出恐嚇話語云云，並非可採。

　㈢被告雖以「台語」為由，辯稱伊無恐嚇之意，惟證人邱振源

確因被告之上開行為而感到害怕一節，業經證人邱振源證述

明確，前已敘及；況無論是台語或國語，「死」的意思並無

不同，且被告於案發時所稱「你若不走，等等我就打呼你

死」，或被告答辯時所舉之例子「你去死」、「你會死得很

難看」，均非沒有表達欲使對方死或詛咒對方死亡之意，並

不會因使用語言為台語就沒有任何死亡惡害的意思，是被告

所辯顯非可採。又證人邱振源在被告口出恐嚇言論之前，方

遭被告丟擲玻璃杯打中致傷，其於遭被告傷害後旋遭被告喝

稱：「你若不走，等等我就打呼你死」，會認為被告並非單

純講講，而感到生命安全受到威脅，當屬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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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綜據上情，被告確有為上開恐嚇行為，事證明確，其犯行足

可認定，應依法論科。

　㈤被告雖聲請傳喚證人洪聰明以證明其所辯為真，惟被告未能

提出此證人之真實姓名、年籍、傳喚地址等資料，而名叫

「洪聰明」之同名同姓者眾多，本院實無從在無法特定之情

形下將名叫「洪聰明」之人均傳喚到庭。且本案事證已臻明

確，被告犯行業經本院認定如上，無再調查此證人之必要，

併此敘明。

二、論罪科刑：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恐嚇危安罪。爰以行為人之

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細故即恐嚇告訴人邱振源，其行為

實不可取，犯後復否認犯行，未見悔意，兼衡被告之犯罪手

段、所生損害、五專畢業之智識程度、自述目前為里長、需

扶養配偶與1名子女、小康之家庭經濟狀況及其素行等一切

情狀，就其所犯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

算標準。

乙、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於上開時地，基於傷害之犯意，朝告訴

人邱振源丟擲玻璃杯，致告訴人邱振源遭玻璃杯割傷受有右

側手肘表淺外傷之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

害罪嫌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

訴；而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又法院諭

知不受理之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

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及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被告涉犯之傷害罪，依刑法第287條前段規定，須告訴乃

論。茲因本案已據告訴人邱振源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具狀撤

回告訴，有刑事撤回告訴狀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37頁），

依前開規定，此部分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

決。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第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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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馬中人偵查起訴，檢察官李豫雙、盧慧珊、林晉毅

到庭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卓育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

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

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

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

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陳宛宜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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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36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永城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調偵字第129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郭永城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其餘被訴部分公訴不受理。
　　事　實
郭永城於民國112年8月11日上午11時45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0號之福德宮內，因細故與邱振源發生不愉快，郭永城竟朝邱振源丟擲玻璃杯，致邱振源遭玻璃杯割傷而受有右側手肘表淺外傷之傷害（涉犯傷害罪部分業據撤回告訴，詳下述公訴不受理部分），並基於恐嚇之犯意，向邱振源恫稱：「你若不走，等等我就打呼你死（台語）」等語，致邱振源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證據能力
　　本判決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證據業經依法踐行調查證據之程序，亦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檢察官及被告郭永城就各該證據之證據能力復無爭執，自均具證據能力。
貳、得心證之理由
一、訊據被告對其於上開時間與告訴人邱振源均在福德宮內，惟矢口否認有何恐嚇犯行，辯稱：案發時我是用台語講話，並無國語字面上的意思。我大概可以猜測（尤其是在飲酒後）「你快走啦（台語）」，我要去處理水的事情，本案發生的當天已經在新聞報導出來了，可見這個事情是非常影響民生，台語是本土用語，並未造成告訴人心生恐懼，縱然是有任何字眼在台語中間連結到死，是經常會使用到的，例如「你去死、你會死得很難看（台語）」，真的不是要恐嚇他人的本意，所有的爭執都事出有因，一個銅板拍不響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112年8月11日上午11時45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0號之福德宮內與告訴人邱振源有對話並有發生衝突等節，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70至71頁、第74頁、第119頁、第134頁），且經證人即告訴人邱振源、證人即在場之人薛夷君分別證述明確（見偵卷第56、58頁；調偵卷第21至22頁；本院卷第65至73頁），並有道路監視錄影畫面在卷可稽（見偵卷第27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雖辯稱其沒有恐嚇告訴人邱振源，惟：
　⒈案發過程經證人邱振源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案發當天我沒有喝酒，也沒跟被告聊天，我們是一群人坐在桌子，被告就很用力拍桌，我問他幹嘛拍桌，他就用玻璃杯朝著我的頭丟，還好我舉右手去擋。他還說我不走就要打死我；我有受傷，右手肘被玻璃杯打到，當天還有5 、6個人在都有看到這件事。被告說要打死你之後，薛夷君說這裡有錄音錄影被告才離開。被告跟我說要打死我，我會害怕，我到現在都很害怕他會打我（見偵卷第56、58頁）。證人邱振源並於本院審理中具結證稱：當天我有與被告發生爭執，被告有拍桌子，我說幹嘛要拍桌子，被告就丟杯子過來，就拿棍子說：「你若不走，等等我就打呼你死（台語）」。被告當天為了社區的水在跟人家講，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情況，我跟被告說：「你為何要拍桌子，這是宮廟」，然後被告杯子就丟過來了，還好我閃得快，沒有打到頭等語（見本院卷第70至72頁）。
　⒉證人薛夷君於偵查中亦具結證稱：新店區安祥路142號是一個廟宇，我是那裡的志工，當天我在那邊喝茶，被告在那邊講手機，講到一半突然站起來、摔手機、拍桌子，我旁邊坐的是邱振源，他就對被告說：「這裡是廟宇你拍什麼桌子」，無預警的被告就拿一個玻璃杯向邱振源摔過來，邱振源用手擋，玻璃杯打到他的手，他手肘受傷有流血，是路人報案的，警察有來。被告砸完邱振源後，有去拿廟裡的棍子，對邱振源說：「你再不走我打死你」，我就說：「你是里長，要理性處理，怎麼可以用暴力」，被告叫我不可以講話，我就跟他說「有監視器，可以講」，被告才停下來。被告在對邱振源說要打死他時，手上已經拿著棍子並且作勢要打邱振源，我在旁邊看會害怕，怕死了等語（見調偵卷第21至22頁）。其於本院審理中具結證稱：我於偵查庭中所述實在。112年8月11日在廟宇中被告情緒激動，就摔手機、拍桌子，邱振源就說：「這是廟宇拍那麼大聲」，邱振源自己也有拍桌子，這時候被告就將杯子丟過去，然後拿著棍子說：「你再不走，我就打死你」，我就站出來說：「你是里長不可以暴力處理」，被告叫我閉嘴不要講話，我說：「這有監視器」，被告才閉嘴等語（見本院卷第65至68頁）。
　⒊上開證人邱振源、薛夷君之證述不但前後一致，又互核相符，且其2人與被告素無怨隙，顯無甘冒誣告與偽證刑責之風險故意構陷被告入罪，是其2人所述應符合客觀事實，則被告辯稱並無對證人邱振源口出恐嚇話語云云，並非可採。
　㈢被告雖以「台語」為由，辯稱伊無恐嚇之意，惟證人邱振源確因被告之上開行為而感到害怕一節，業經證人邱振源證述明確，前已敘及；況無論是台語或國語，「死」的意思並無不同，且被告於案發時所稱「你若不走，等等我就打呼你死」，或被告答辯時所舉之例子「你去死」、「你會死得很難看」，均非沒有表達欲使對方死或詛咒對方死亡之意，並不會因使用語言為台語就沒有任何死亡惡害的意思，是被告所辯顯非可採。又證人邱振源在被告口出恐嚇言論之前，方遭被告丟擲玻璃杯打中致傷，其於遭被告傷害後旋遭被告喝稱：「你若不走，等等我就打呼你死」，會認為被告並非單純講講，而感到生命安全受到威脅，當屬合理。
　㈣綜據上情，被告確有為上開恐嚇行為，事證明確，其犯行足可認定，應依法論科。
　㈤被告雖聲請傳喚證人洪聰明以證明其所辯為真，惟被告未能提出此證人之真實姓名、年籍、傳喚地址等資料，而名叫「洪聰明」之同名同姓者眾多，本院實無從在無法特定之情形下將名叫「洪聰明」之人均傳喚到庭。且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業經本院認定如上，無再調查此證人之必要，併此敘明。
二、論罪科刑：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恐嚇危安罪。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細故即恐嚇告訴人邱振源，其行為實不可取，犯後復否認犯行，未見悔意，兼衡被告之犯罪手段、所生損害、五專畢業之智識程度、自述目前為里長、需扶養配偶與1名子女、小康之家庭經濟狀況及其素行等一切情狀，就其所犯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乙、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於上開時地，基於傷害之犯意，朝告訴人邱振源丟擲玻璃杯，致告訴人邱振源遭玻璃杯割傷受有右側手肘表淺外傷之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而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又法院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及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被告涉犯之傷害罪，依刑法第287條前段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本案已據告訴人邱振源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具狀撤回告訴，有刑事撤回告訴狀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37頁），依前開規定，此部分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馬中人偵查起訴，檢察官李豫雙、盧慧珊、林晉毅到庭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卓育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陳宛宜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36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永城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調偵字第1
29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郭永城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其餘被訴部分公訴不受理。
　　事　實
郭永城於民國112年8月11日上午11時45分許，在新北市○○區○○路
000號之福德宮內，因細故與邱振源發生不愉快，郭永城竟朝邱
振源丟擲玻璃杯，致邱振源遭玻璃杯割傷而受有右側手肘表淺外
傷之傷害（涉犯傷害罪部分業據撤回告訴，詳下述公訴不受理部
分），並基於恐嚇之犯意，向邱振源恫稱：「你若不走，等等我
就打呼你死（台語）」等語，致邱振源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
全。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證據能力
　　本判決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證據業經依法踐行調查證據之
    程序，亦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檢察官及被告郭永城
    就各該證據之證據能力復無爭執，自均具證據能力。
貳、得心證之理由
一、訊據被告對其於上開時間與告訴人邱振源均在福德宮內，惟
    矢口否認有何恐嚇犯行，辯稱：案發時我是用台語講話，並
    無國語字面上的意思。我大概可以猜測（尤其是在飲酒後）
    「你快走啦（台語）」，我要去處理水的事情，本案發生的
    當天已經在新聞報導出來了，可見這個事情是非常影響民生
    ，台語是本土用語，並未造成告訴人心生恐懼，縱然是有任
    何字眼在台語中間連結到死，是經常會使用到的，例如「你
    去死、你會死得很難看（台語）」，真的不是要恐嚇他人的
    本意，所有的爭執都事出有因，一個銅板拍不響等語。經查
    ：
　㈠被告於112年8月11日上午11時45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0號之福德宮內與告訴人邱振源有對話並有發生衝突等節，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70至71頁、第74頁、第119頁、第134頁），且經證人即告訴人邱振源、證人即在場之人薛夷君分別證述明確（見偵卷第56、58頁；調偵卷第21至22頁；本院卷第65至73頁），並有道路監視錄影畫面在卷可稽（見偵卷第27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雖辯稱其沒有恐嚇告訴人邱振源，惟：
　⒈案發過程經證人邱振源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案發當天我沒有喝酒，也沒跟被告聊天，我們是一群人坐在桌子，被告就很用力拍桌，我問他幹嘛拍桌，他就用玻璃杯朝著我的頭丟，還好我舉右手去擋。他還說我不走就要打死我；我有受傷，右手肘被玻璃杯打到，當天還有5 、6個人在都有看到這件事。被告說要打死你之後，薛夷君說這裡有錄音錄影被告才離開。被告跟我說要打死我，我會害怕，我到現在都很害怕他會打我（見偵卷第56、58頁）。證人邱振源並於本院審理中具結證稱：當天我有與被告發生爭執，被告有拍桌子，我說幹嘛要拍桌子，被告就丟杯子過來，就拿棍子說：「你若不走，等等我就打呼你死（台語）」。被告當天為了社區的水在跟人家講，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情況，我跟被告說：「你為何要拍桌子，這是宮廟」，然後被告杯子就丟過來了，還好我閃得快，沒有打到頭等語（見本院卷第70至72頁）。
　⒉證人薛夷君於偵查中亦具結證稱：新店區安祥路142號是一個廟宇，我是那裡的志工，當天我在那邊喝茶，被告在那邊講手機，講到一半突然站起來、摔手機、拍桌子，我旁邊坐的是邱振源，他就對被告說：「這裡是廟宇你拍什麼桌子」，無預警的被告就拿一個玻璃杯向邱振源摔過來，邱振源用手擋，玻璃杯打到他的手，他手肘受傷有流血，是路人報案的，警察有來。被告砸完邱振源後，有去拿廟裡的棍子，對邱振源說：「你再不走我打死你」，我就說：「你是里長，要理性處理，怎麼可以用暴力」，被告叫我不可以講話，我就跟他說「有監視器，可以講」，被告才停下來。被告在對邱振源說要打死他時，手上已經拿著棍子並且作勢要打邱振源，我在旁邊看會害怕，怕死了等語（見調偵卷第21至22頁）。其於本院審理中具結證稱：我於偵查庭中所述實在。112年8月11日在廟宇中被告情緒激動，就摔手機、拍桌子，邱振源就說：「這是廟宇拍那麼大聲」，邱振源自己也有拍桌子，這時候被告就將杯子丟過去，然後拿著棍子說：「你再不走，我就打死你」，我就站出來說：「你是里長不可以暴力處理」，被告叫我閉嘴不要講話，我說：「這有監視器」，被告才閉嘴等語（見本院卷第65至68頁）。
　⒊上開證人邱振源、薛夷君之證述不但前後一致，又互核相符
    ，且其2人與被告素無怨隙，顯無甘冒誣告與偽證刑責之風
    險故意構陷被告入罪，是其2人所述應符合客觀事實，則被
    告辯稱並無對證人邱振源口出恐嚇話語云云，並非可採。
　㈢被告雖以「台語」為由，辯稱伊無恐嚇之意，惟證人邱振源
    確因被告之上開行為而感到害怕一節，業經證人邱振源證述
    明確，前已敘及；況無論是台語或國語，「死」的意思並無
    不同，且被告於案發時所稱「你若不走，等等我就打呼你死
    」，或被告答辯時所舉之例子「你去死」、「你會死得很難
    看」，均非沒有表達欲使對方死或詛咒對方死亡之意，並不
    會因使用語言為台語就沒有任何死亡惡害的意思，是被告所
    辯顯非可採。又證人邱振源在被告口出恐嚇言論之前，方遭
    被告丟擲玻璃杯打中致傷，其於遭被告傷害後旋遭被告喝稱
    ：「你若不走，等等我就打呼你死」，會認為被告並非單純
    講講，而感到生命安全受到威脅，當屬合理。
　㈣綜據上情，被告確有為上開恐嚇行為，事證明確，其犯行足
    可認定，應依法論科。
　㈤被告雖聲請傳喚證人洪聰明以證明其所辯為真，惟被告未能
    提出此證人之真實姓名、年籍、傳喚地址等資料，而名叫「
    洪聰明」之同名同姓者眾多，本院實無從在無法特定之情形
    下將名叫「洪聰明」之人均傳喚到庭。且本案事證已臻明確
    ，被告犯行業經本院認定如上，無再調查此證人之必要，併
    此敘明。
二、論罪科刑：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恐嚇危安罪。爰以行為人之
    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細故即恐嚇告訴人邱振源，其行為
    實不可取，犯後復否認犯行，未見悔意，兼衡被告之犯罪手
    段、所生損害、五專畢業之智識程度、自述目前為里長、需
    扶養配偶與1名子女、小康之家庭經濟狀況及其素行等一切
    情狀，就其所犯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
    算標準。
乙、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於上開時地，基於傷害之犯意，朝告訴
    人邱振源丟擲玻璃杯，致告訴人邱振源遭玻璃杯割傷受有右
    側手肘表淺外傷之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
    害罪嫌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
    ；而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又法院諭知
    不受理之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
    第1項、第303條第3款及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被告涉犯之傷害罪，依刑法第287條前段規定，須告訴乃論
    。茲因本案已據告訴人邱振源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具狀撤回
    告訴，有刑事撤回告訴狀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37頁），依
    前開規定，此部分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第307
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馬中人偵查起訴，檢察官李豫雙、盧慧珊、林晉毅
到庭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卓育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
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
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
，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
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陳宛宜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
於安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366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永城


上列被告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調偵字第129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郭永城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其餘被訴部分公訴不受理。
　　事　實
郭永城於民國112年8月11日上午11時45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0號之福德宮內，因細故與邱振源發生不愉快，郭永城竟朝邱振源丟擲玻璃杯，致邱振源遭玻璃杯割傷而受有右側手肘表淺外傷之傷害（涉犯傷害罪部分業據撤回告訴，詳下述公訴不受理部分），並基於恐嚇之犯意，向邱振源恫稱：「你若不走，等等我就打呼你死（台語）」等語，致邱振源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
　　理　由
甲、有罪部分
壹、證據能力
　　本判決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證據業經依法踐行調查證據之程序，亦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檢察官及被告郭永城就各該證據之證據能力復無爭執，自均具證據能力。
貳、得心證之理由
一、訊據被告對其於上開時間與告訴人邱振源均在福德宮內，惟矢口否認有何恐嚇犯行，辯稱：案發時我是用台語講話，並無國語字面上的意思。我大概可以猜測（尤其是在飲酒後）「你快走啦（台語）」，我要去處理水的事情，本案發生的當天已經在新聞報導出來了，可見這個事情是非常影響民生，台語是本土用語，並未造成告訴人心生恐懼，縱然是有任何字眼在台語中間連結到死，是經常會使用到的，例如「你去死、你會死得很難看（台語）」，真的不是要恐嚇他人的本意，所有的爭執都事出有因，一個銅板拍不響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112年8月11日上午11時45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0號之福德宮內與告訴人邱振源有對話並有發生衝突等節，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70至71頁、第74頁、第119頁、第134頁），且經證人即告訴人邱振源、證人即在場之人薛夷君分別證述明確（見偵卷第56、58頁；調偵卷第21至22頁；本院卷第65至73頁），並有道路監視錄影畫面在卷可稽（見偵卷第27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雖辯稱其沒有恐嚇告訴人邱振源，惟：
　⒈案發過程經證人邱振源於偵查中具結證稱：案發當天我沒有喝酒，也沒跟被告聊天，我們是一群人坐在桌子，被告就很用力拍桌，我問他幹嘛拍桌，他就用玻璃杯朝著我的頭丟，還好我舉右手去擋。他還說我不走就要打死我；我有受傷，右手肘被玻璃杯打到，當天還有5 、6個人在都有看到這件事。被告說要打死你之後，薛夷君說這裡有錄音錄影被告才離開。被告跟我說要打死我，我會害怕，我到現在都很害怕他會打我（見偵卷第56、58頁）。證人邱振源並於本院審理中具結證稱：當天我有與被告發生爭執，被告有拍桌子，我說幹嘛要拍桌子，被告就丟杯子過來，就拿棍子說：「你若不走，等等我就打呼你死（台語）」。被告當天為了社區的水在跟人家講，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情況，我跟被告說：「你為何要拍桌子，這是宮廟」，然後被告杯子就丟過來了，還好我閃得快，沒有打到頭等語（見本院卷第70至72頁）。
　⒉證人薛夷君於偵查中亦具結證稱：新店區安祥路142號是一個廟宇，我是那裡的志工，當天我在那邊喝茶，被告在那邊講手機，講到一半突然站起來、摔手機、拍桌子，我旁邊坐的是邱振源，他就對被告說：「這裡是廟宇你拍什麼桌子」，無預警的被告就拿一個玻璃杯向邱振源摔過來，邱振源用手擋，玻璃杯打到他的手，他手肘受傷有流血，是路人報案的，警察有來。被告砸完邱振源後，有去拿廟裡的棍子，對邱振源說：「你再不走我打死你」，我就說：「你是里長，要理性處理，怎麼可以用暴力」，被告叫我不可以講話，我就跟他說「有監視器，可以講」，被告才停下來。被告在對邱振源說要打死他時，手上已經拿著棍子並且作勢要打邱振源，我在旁邊看會害怕，怕死了等語（見調偵卷第21至22頁）。其於本院審理中具結證稱：我於偵查庭中所述實在。112年8月11日在廟宇中被告情緒激動，就摔手機、拍桌子，邱振源就說：「這是廟宇拍那麼大聲」，邱振源自己也有拍桌子，這時候被告就將杯子丟過去，然後拿著棍子說：「你再不走，我就打死你」，我就站出來說：「你是里長不可以暴力處理」，被告叫我閉嘴不要講話，我說：「這有監視器」，被告才閉嘴等語（見本院卷第65至68頁）。
　⒊上開證人邱振源、薛夷君之證述不但前後一致，又互核相符，且其2人與被告素無怨隙，顯無甘冒誣告與偽證刑責之風險故意構陷被告入罪，是其2人所述應符合客觀事實，則被告辯稱並無對證人邱振源口出恐嚇話語云云，並非可採。
　㈢被告雖以「台語」為由，辯稱伊無恐嚇之意，惟證人邱振源確因被告之上開行為而感到害怕一節，業經證人邱振源證述明確，前已敘及；況無論是台語或國語，「死」的意思並無不同，且被告於案發時所稱「你若不走，等等我就打呼你死」，或被告答辯時所舉之例子「你去死」、「你會死得很難看」，均非沒有表達欲使對方死或詛咒對方死亡之意，並不會因使用語言為台語就沒有任何死亡惡害的意思，是被告所辯顯非可採。又證人邱振源在被告口出恐嚇言論之前，方遭被告丟擲玻璃杯打中致傷，其於遭被告傷害後旋遭被告喝稱：「你若不走，等等我就打呼你死」，會認為被告並非單純講講，而感到生命安全受到威脅，當屬合理。
　㈣綜據上情，被告確有為上開恐嚇行為，事證明確，其犯行足可認定，應依法論科。
　㈤被告雖聲請傳喚證人洪聰明以證明其所辯為真，惟被告未能提出此證人之真實姓名、年籍、傳喚地址等資料，而名叫「洪聰明」之同名同姓者眾多，本院實無從在無法特定之情形下將名叫「洪聰明」之人均傳喚到庭。且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業經本院認定如上，無再調查此證人之必要，併此敘明。
二、論罪科刑：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恐嚇危安罪。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細故即恐嚇告訴人邱振源，其行為實不可取，犯後復否認犯行，未見悔意，兼衡被告之犯罪手段、所生損害、五專畢業之智識程度、自述目前為里長、需扶養配偶與1名子女、小康之家庭經濟狀況及其素行等一切情狀，就其所犯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乙、公訴不受理部分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於上開時地，基於傷害之犯意，朝告訴人邱振源丟擲玻璃杯，致告訴人邱振源遭玻璃杯割傷受有右側手肘表淺外傷之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而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又法院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及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被告涉犯之傷害罪，依刑法第287條前段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本案已據告訴人邱振源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具狀撤回告訴，有刑事撤回告訴狀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37頁），依前開規定，此部分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馬中人偵查起訴，檢察官李豫雙、盧慧珊、林晉毅到庭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卓育璇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陳宛宜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
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